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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南技师学院 

学生退学处置流程及管理办法 

 

为进一步规范“学籍异动”处置流程，保证学籍信息系统数

据准确，加强我院学生管理工作，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，

规范学生退学行为，依据上级有关规定，经学院研究，特制订本

办法。 

一、退学情况界定 

本办法将学生退学时的所处状态界定为六种情况：1.已报名

交费，尚未办理入学的；2.已报名交费，办理入学，尚未注册学

籍的；3.办理入学 3 个月及以内，已注册学籍的；4.办理入学超

过 3 个月，已注册学籍的；5.一个学期内连续旷课 5 天，累计旷

课 10 天以上的；6.其他原因经学院认定必须退学的。 

二、退学办理程序 

（一）已报名交费，尚未办理入学的 

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一）》。

经招生就业处、财务处依次签字确认，分管院领导签批后，由招

生处办理退学退费。 

（二）已报名交费，办理入学，尚未注册学籍的 

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二）》。

经总务处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财务处依次签字确认，分管院

领导签批后，由招生处办理退学退费，并反馈至所在班级。 

（三）办理入学 3 个月及以内，已注册学籍的 

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三）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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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所在班级、系部、总务处、教务处、招生就业处、财务处、学

生工作处依次签字确认，分管院领导签批后，由学生工作处办理

退学退费，并报上级人社主管部门注销学籍。退学申办表原件交

财务处，复印件交学生工作处。 

（四）办理入学超过 3 个月，已注册学籍的 

由学生本人及其家长提出申请，填写《退学申办表（四）》。

经所在班级、系部、招生就业处、学生工作处依次签字确认，分

管院领导签批后，依据《鲁南技师学院新生退费暂行办法》，原则

上不再办理退费，由学生工作处办理退学，同时报上级人社主管

部门注销学籍。 

（五）一个学期内连续旷课 5 天，累计旷课 10 天以上的 

学生旷课情况由系部做好记录，形成书面材料，旷课达到清

退标准的，班主任需 10 个工作日内向系部说明学生旷课情况，由

系部根据学籍管理规定作出开除处理决定，报学院批准，注销学

籍，同时告知当事学生退学处理决定，并填写《退学申办表（五）》。

经所在系部审核退学学生的相关材料无误后签字确认，经招生就

业处、学生工作处依次签字确认，分管院领导签批后，由学生工

作处办理退学，同时报上级人社主管部门注销学籍。 

三、退学相关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相关部门要本着对学生负责、对学院负责的原则，

认真做好学生退学工作，及时核对、统计学生退学情况，对退学

学生及其家长做好服务、引导和说明。对于尚未注册学籍的学生

办理退学，均应由招生就业处协助学生或家长本人办理并签批《退

学退费申办表（一）（二）》；对于已注册学籍的学生办理退学，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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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由其班主任协助学生或家长本人办理并签批《退学退费申办表

（三）(四)》；对于一个学期内连续旷课 5 天，累计旷课 10 天以

上的学生，班主任需及时上报。学生工作处、招生就业处、班主

任，应本着以学生为本的服务原则，全程引导、协助申请人办理

相关手续，直至办理完毕。 

（二）落实班主任工作责任。班主任直接管理班级，掌握学

生请假、旷课情况，班主任要把好学籍异动处理“第一关”，对学

生旷课达到退学标准的以及自愿申请退学并劝说无效的，要及时

上报。 

（三）建立学院、系部、班级三级数据比对机制。学生工作

处每月 15 号将学籍系统数据通过邮件方式共享给各系部，各系部

要将学籍系统数据与实际就读学生信息进行比对，及时比对更正

学生信息，并将需要更新的学生数据信息以书面形式上报学生工

作处，学生工作处负责更新学籍系统数据，确保学籍信息准确，

杜绝长期空挂学籍问题，市人社服务中心将不定时通过电话随访

的方式进行抽查。 

（四）严格责任追究。对于存在空挂学籍或应注销学籍而没

有及时给予注销的，一经查实在全学院范围内予以通报。同时严

格实行责任倒查追究制度，对因把关不严出现影响学生资助资金

拨付等问题，要严肃查处并追究相关人员工作责任。 

 

附件：1.《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一）》 

2.《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二）》 

3.《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三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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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《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四）》 

5.《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五）》 

 

 

 

鲁南技师学院 

2022 年 5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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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 

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一）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姓名  

身份证号  

退学理由  

家长意见  

招生处意见 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财务处意见 
已缴费：                元 

应退回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查档人签字： 

处长签字： 

分管院长意见 
 

 

说明：本表适用于已报名交费，尚未办理入学的学生办理退学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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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二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姓名  专业  班级  

身份证号  

退学理由  

家长意见  

班主任意见 
 

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系部意见 
 

系部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总务处意见 
已发放物品：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教务处意见 
已发放物品：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招生处意见 
该生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入学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财务处意见 

已缴费：                元 

应扣费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应退回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查档人签字： 

 

处长签字： 

分管院长意见 
 

 

说明：本表适用于办理入学 3个月及以内，未注册学籍的学生办理退学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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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退费申办表（三）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姓名  专业  班级  

退学理由  身份证号  

家长意见  

班主任意见      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系部意见 
 

系部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总务处意见 
已发放物品：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教务处意见 
已发放物品：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招生处意见 
该生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入学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财务处意见 

已缴费：                元 

应扣费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应退回：                 元 

查档人签字： 

 

处长签字： 

学生处意见 
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分管院长意见 
 

 

说明：本表适用于办理入学 3个月及以内，已注册学籍的学生办理退学手续。本表手续

履行完毕后，原件交财务处，复印件交学生工作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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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： 

 

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申办表（四）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姓名  专业  班级  

身份证号  

退学理由  

家长意见  

班主任意见 
 

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系部意见 
 

系部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招生处意见 
该生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入学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学生处意见 
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分管院长意见 
 

 

说明：本表适用于办理入学超过 3个月，已注册学籍的学生办理退学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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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： 

 

鲁南技师学院学生退学申办表（五） 
 

年    月    日 

学生姓名  专业  班级  

身份证号  

退学情况说明  

班主任意见 
 

班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系部意见 
 

系部主任签字：         

招生处意见 
该生于    年    月    日入学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学生处意见 
 

处长签字：         

分管院长意见 
 

 

说明：本表适用于一个学期内连续旷课 5天，累计旷课 10 天以上的的学生办理退学手

续。 

 

 


